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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南阳市卧龙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省道237卧龙区潦河坡镇至
王村段改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

根据郑州正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南阳市卧龙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省道237卧龙区潦河坡镇至王村段改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)，经研究，现对《报告表》提出如下批复意见：

一、原则批准该项目《报告表》，建设单位可据此落实环保工程。
二、你单位应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确保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1、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。遵守“尽量少占地、少破坏植被”的原则，严格控制施工范围，施工完成后及时恢复被破坏的植被和生态环境，防止地表裸露。
2、严格加强水环境保护。施工场地设置临时沉淀池，施工废水经隔油、沉淀处理后用于场地洒水降尘，不外排；生活污水经附近公厕配套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。
3、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控制作业面积，对建材及建渣进行遮盖、围挡，避免在大风天气施工，定期对施工场地、道路进行洒水抑尘。严格按照《南阳市2025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》（宛环委办〔2025〕5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做好防护措施。
4、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起点至k21+410段距道路边界35m±5m范围内执行4a类标准，35m±5m范围外执行2类标准；k21+410至终点段距道路边界20m±5m范围内执行4a类标准，20m±5m范围外执行3类标准。
5、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项目建筑垃圾运送至市政指定消纳场处理，废弃干化泥浆运至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。
三、本项目环评文件审批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者防止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；项目审批五年后方开工建设的，应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四、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须依法依规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、排污许可、竣工环保验收等各项环境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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